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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1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南山控股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4 

 

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计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

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要求，深圳市新南山控

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，

对与关联方2024年度拟发生的日常交易情况进行了合理的估计。预计

发生关联交易的关联人主要包括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国南山集团”）、深圳市赤湾东方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东方物流”）、中开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、赤

晓企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赤晓企业”）、合肥宝湾国际物流中心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肥宝湾”） 、深圳市赤湾商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赤湾开发平台”）、深圳赤晓工程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赤晓工程”）等。 

2024年3月29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全体无关

联董事以4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预计公司

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杨国林先生、王世云先生、

张建国先生、赵建潮先生、陈波先生、李鸿卫先生、舒谦先生、兰健

锋先生回避表决。在董事会审议之前，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



2 
 

独立董事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，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

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关联股东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、赤晓企业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

2024年度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预计如

下： 

 单位：万元 

关联交

易类别 
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

关联交易定

价原则 

 合同签

订金额或

预计金额  

截至披露

日已发生

金额 

上年发生

金额  

向关联

人提供

劳务 

东方物流 

融资租赁本息、房屋租赁、仓储

服务、清洁和管理费、水电费、

共享服务费等 

参照市场价

格 
3,533 79 3,396  

中国南山集

团 

管理费、清洁和管理费、水电

费、共享服务费、托管费等 

参照市场价

格 
1,089 221 781  

财务公司 
清洁和管理费、水电费、共享服

务费等 

参照市场价

格 
82 11 35  

赤晓企业 

管理费、清洁和管理费、水电

费、共享服务费、融资租赁利

息、托管费等 

参照市场价

格 
1,118 18 102  

赤湾开发平

台 

清洁和管理费、水电费、设施使

用费、共享服务费等 

参照市场价

格 
524 106 1,390  

合肥宝湾 物业管理费、共享服务费等 
参照市场价

格 
256 41 37  

小  计 6,602 476 5,741  

接受关

联人提

供的劳

务 

东方物流 物流配送费 
参照市场价

格 
1,550 265 1,345  

中国南山集

团 

办公室租赁、场地租赁、宿舍租

赁、水电费、担保费等 

参照市场价

格 
10,612 2,317 9,926  

赤晓工程 
工程款（外墙石材、围墙板、铝

板及保温一体板） 

参照市场价

格 
1,593 0 3,670  

赤湾开发平

台 
房租、停车场出租 

参照市场价

格 
477 113 390  

小计 14,232 2,695 15,331  

合计 20,834 3,171 21,07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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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关联交

易类别 
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

 实际

发生金

额  

 预计

金额  

实际发

生额占

同类业

务比例 

实际发生

额与预计

金额差异

（%） 

披露日期

及索引  

向关联

人提供

劳务 

东方物流 

融资租赁本息、房屋租

赁、仓储服务、清洁和管

理费、水电费、共享服务

费等 

3,396 3,517 59.2% -3.4% 

南山控股

于 2023 年

4 月 29 日

刊登于巨

潮资讯网

2023-019

《关于预

计公司

2023 年度

日常关联

交易的公

告》 

 

中国南山集团 

管理费、清洁和管理费、

水电费、共享服务费、托

管费等 

781 837 13.6% -6.7%  

财务公司 
清洁和管理费、水电费、

共享服务费等 
35 68 0.6% -48.5%  

赤晓企业 

管理费、清洁和管理费、

水电费、共享服务费、融

资租赁利息、托管费等 

102 86 1.8% 18.6%  

赤湾开发平台 

清洁和管理费、水电费、

设施使用费、共享服务费

等 

1,390 1,240 24.2% 12.1%  

东方供应链 
清洁和管理费、水电费、

共享服务费等 
- 9 0.0% -  

合肥宝湾 
物业管理费、共享服务费

等 
37 239 0.6% -84.5%  

小 计 5,741 5,996 100% -4.3%  

接受关

联人提

供的劳

务 

东方物流 物流配送费 1,345 1,236 8.8% 8.8%  

中国南山集团 

办公室租赁、场地租赁、

宿舍租赁、水电费、担保

费等 

9,926 9,551 64.7% 3.9%  

赤晓工程 
工程款（外墙石材、围墙

板、铝板及保温一体板） 
3,670 3,697 23.9% -0.7%  

赤湾开发平台 房租、停车场出租 390 495 2.5% -21.2%  

小 计 15,331 14,979 100.0% 2.4%  

合计 21,072 20,975  0.5%   

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

较大差异的说明（如适用） 
不适用 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

在较大差异的说明（如适用） 
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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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序

号 
关联方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法人代表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

1 
中国南山开发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180,000 万

元人民币 

深圳市南山区招

商街道赤湾社区

赤湾六路 8 号南

山开发集团赤湾

总部大厦 33 楼 

杨国林 

一般经营项目是：土地开发，发展港口运输，相应发展工业、商业和

旅游业；运输设备租赁服务；供应链管理服务；土地使用权租赁；住

房租赁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。（除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，许可经营项

目是：仓储服务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物业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

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控股股东/实

际控制人 

2 
深圳市赤湾东方物

流有限公司  

60,000 万元

人民币 

深圳市南山区招

商街道赤湾社区

赤湾六路 8 号南

山开发集团赤湾

总部大厦 2201 

陈波 

一般经营项目是：仓储；国内道路运输代理；国际货运代理；自有物

业租赁、物业管理；搬运装卸；汽车租赁；机械设备租赁；代驾服

务；铁路运输辅助活动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

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；汽车拖车、求援、清障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

货物专用运输（集装箱），普通货运：劳务派遣。道路货物运输（不

含危险货物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控股股东中

国南山集团

控制的企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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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关联方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法人代表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

3 中开财务有限公司 
100,000 万

元人民币 

深圳市南山区招

商街道赤湾社区

赤湾六路 8 号南

山开发集团赤湾

总部大厦 29 楼

北 

张建国 

一般经营项目是：无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（一）吸收成员单位存款；

（二）办理成员单位贷款；（三）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；（四）办

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；（五）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、债券承

销、非融资性保函、财务顾问、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；（六）从

事同业拆借；（七）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；（八）办理成员单位产

品买方信贷和消费信贷；（九）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

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 

控股股东中

国南山集团

控制的企业 

4 赤晓企业有限公司 
20,000 万元

人民币 

深圳市南山区招

商街道赤湾六路

8 号赤湾总部大

厦 27 层 02 单元

（南半层） 

赵建潮 

一般经营项目是：投资兴办实业（具体项目另行申报）；物业租赁；

经济信息咨询；国内贸易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。（以上各项不含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需报经审批的项目。） 

控股股东中

国南山集团

控制的企业 

5 
合肥宝湾国际物流

中心有限公司 

30,000 万元

人民币 

安徽省合肥市长

丰双凤经济开发

区 

焦贤财 

房地产、专业市场、文化旅游地产及配套设施的开发、出售、租赁及

运营管理；物业管理；会议展览及展示服务；仓储物流服务、国内货

运代理、物流设计、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；货物加工、包装、装卸、

分拣；货场、停车服务；货物报关代理服务；建立和经营宝湾国际物

流中心内的电子商务系统；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及信息咨

询服务；国内商业、物资供销业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活

动房屋、金属结构件、建筑材料及设备生产、销售、租赁及相关服

务；机械设备租赁。（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） 

控股股东中

国南山集团

控制的企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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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关联方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法人代表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

6 
深圳市赤湾商业发

展有限公司 

30,000 万元

人民币 

深圳市南山区招

商街道赤湾社区

赤湾六路 8 号南

山开发集团赤湾

总部大厦 3103 

赵建潮 

一般经营项目是：自有物业租赁；室内装饰装潢设计；清洁服务；礼

仪服务。（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规定的项目，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

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园林绿化养护；停车场

管理；房地产开发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

准） 

控股股东中

国南山集团

控制的企业 

7 
深圳赤晓工程建设

有限公司 

3,000 万元

人民币 

深圳市南山区招

商街道赤湾社区

赤湾六路 8 号南

山开发集团赤湾

总部大厦 2904 

周剑 

一般经营项目是：电力配套设施、减振降噪器、减震器、轨道交通配

套设备、环保材料、计算机与自动化控制设备、智能电网设备、充电

桩的研发和销售；工程安装技术的技术咨询；教育培训。许可经营项

目是：承接土石方工程、机械吊装工程、地基处理及结构构件的施

工；电力配套设施、减振降噪器、减震器、轨道交通配套设备、环保

材料、计算机与自动化控制设备、智能电网设备、充电桩的制造；电

力工程的安装；仓储服务。 

控股股东中

国南山集团

控制的企业 

注：经查询，上述关联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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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履约能力分析  

以上关联方在与公司日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，信用良

好，经营稳定，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。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

生产经营所需。 

（三）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 

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相关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（未经审计）： 

  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
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

1 中国南山集团 8,801,393 2,632,814 2,215,387 57,652 

2 东方物流 224,774 71,320 921,201 2,282 

3 财务公司 1,187,214 126,188 32,245 9,641 

4 赤晓企业 249,305 151,571 31,131 16,207 

5 合肥宝湾 159,330 44,730 14,381 -4,654 

6 赤湾开发平台 30,027 24,296 10,399 1,462 

7 赤晓工程 12,313 2,302 17,534 267 

 

截至2024年2月29日，相关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（未经审计）： 

  单位：万元 

序

号 
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

1 中国南山集团 8,682,309 2,624,753 224,292 -6,158 

2 东方物流 214,826 71,047 126,723 -3 

3 财务公司 992,942 127,526 4,711 1,337 

4 赤晓企业 247,644 150,638 3,329 -764 

5 合肥宝湾 157,261 44,505 1,325 -2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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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母净利润 

6 赤湾开发平台 29,454 24,151 1,187 -145 

7 赤晓工程 10,849 2,215 1,311 -86 

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  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依据

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。 

1．公司及子公司为中国南山集团、赤湾开发平台、财务公司、东

方物流、赤晓企业、合肥宝湾等提供房屋租赁、物业管理、清洁服务、

供水供电、共享服务等服务。 

2. 公司子公司为东方物流及其子公司、赤晓企业及其子公司提

供融资租赁服务。 

3．为规避同业竞争问题，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南山集团及其子

公司赤晓企业签署《托管协议》，将充分利用自身业务经营管理优势

和有效资源经营、管理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的相关资产，并收取固定

管理费。 

4．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南山集团、赤湾开发平台签订了办公室

租赁、场地租赁、停车场租赁等合同，接受租赁服务，并视各公司的

业务需要约定了租赁期限。 

5．公司及子公司接受东方物流提供的物流配送服务，在实际服

务发生时具体签署协议或按标准付费。 

6. 公司及子公司拟根据工程建设项目需要，通过工程建设总包

商/分包商或直接与赤晓工程签订相关合同，向其采购外墙石材、围

墙板、铝板及保温一体板等工程建设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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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

公司与各关联企业签署协议均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执行，公

司拟在各项业务实际发生时签署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，协议内容遵

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与关联方之间采购和销售产品、接受和提供劳务等日常性

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，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。交易价格

参考同类型业务的市场价格，定价公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

益，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重大的影

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五、连续十二个月与同一关联人累计尚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

联交易情况 

公司及子公司名称 
关联交易 

内容 
关联方名称 

交 易 金 额

（万元） 
备注 

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及控

股子公司 

预计 2023 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事项 

中国南山开发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及其控股子公司 

20,975 

已经董事会 

审议批准 

并披露 

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参股公司中开财

务有限公司增资事

项 

中国南山开发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20,000 

已经董事会 

审议批准 

并披露 

深圳宝湾国际物流有限

公司 

庙东 G3 库和 F4 库

收支归属之协议 

中国南山开发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202 - 

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“赤湾庙北 03-02-

10 地块”项目委托

经营管理协议 

深圳市海越锦实业

发展有限公司 
3,949 - 

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及控

股子公司 

预计 2024 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事项 

中国南山开发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或其控股子公司 

20,834 本次拟审议 

合计 65,960 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国南山集团连续十二个月内累

计尚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金额（含本次交易）为65,960万

元，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%，因此，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



10 
 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

公司已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，以4

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

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预计的2024年度日常关

联交易是日常经营所需，交易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

东利益的行为。同意将《关于预计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提交董事会审议。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应回避表

决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.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； 

2.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3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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